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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委 員 會  
 

郊 野 公 園 委 員 會 簡 報  

 
 
1 .   目 的  
                  
1 . 1   本 文 件 旨 在 告 知 委 員 有 關 郊 野 公 園 委 員 會 在 二 Ｏ 二 Ｏ

年 十 一 月 十 三 日 會 議 上 所 討 論 的 主 要 事 項 。  
 
 
2 .    在 西 貢 北 潭 涌 設 立 遊 客 服 務 中 心 的 規 劃 研 究 – 建 議 概

要 佈 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2 . 1   政 府 在 二 Ｏ 一 九 年《 施 政 報 告 》中 公 布 計 劃 研 究 發 展 北

潭 涌 成 為 綠 色 旅 遊 樞 紐 的 可 行 性，以 期 進 一 步 推 廣 綠 色 旅 遊。

為 推 展 這 項 措 施，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(漁 護 署 )於 二 Ｏ 二 Ｏ 年 三 月

委 託 顧 問 公 司 就 在 西 貢 北 潭 涌 設 立 遊 客 服 務 中 心 進 行 規 劃 研

究 (研 究 )。 會 議 上 ， 漁 護 署 和 顧 問 公 司 的 代 表 向 委 員 簡 介 研 究

的 進 展、從 公 眾 參 與 活 動 中 收 集 所 得 的 意 見 及 建 議、建 議 交 通

改 善 措 施 及 日 後 遊 客 服 務 中 心 的 概 要 佈 局 。  
 
2 . 2   關 於 建 議 的 交 通 改 善 措 施，委 員 普 遍 同 意 遷 移 現 有 閘 口

的 建 議 ， 並 支 持 把 許 可 證 申 請 及 預 留 停 車 位 的 處 理 程 序 數 碼

化。他 們 認 為 這 些 改 變 會 使 有 關 範 圍 內 的 交 通 更 為 暢 順。他 們

亦 備 悉 漁 護 署 正 與 運 輸 署 探 討 可 否 改 善 前 往 北 潭 涌 及 西 貢 郊

野 公 園 其 他 綠 色 景 點 的 交 通 暢 達 程 度 。   
 
2 . 3    在 設 施 方 面，委 員 建 議 在 設 計 和 興 建 設 施 時 納 入 綠 色 概

念 及 原 則，使 傷 健 樂 園 成 為 方 便 傷 健 人 士 和 長 者 使 用 的 設 施。

至 於 擬 議 的 兩 個 設 計 方 案 (即 翻 新 並 擴 建 西 貢 郊 野 公 園 遊 客 中

心 ， 以 及 把 遊 客 中 心 重 建 為 一 座 新 大 樓 )， 委 員 暫 時 並 沒 有 強

烈 取 向。關 於 日 後 遊 客 服 務 中 心 的 管 理，委 員 建 議 漁 護 署 考 慮

採 取 措 施，以 鼓 勵 如 學 校 等 機 構 在 平 日 使 用 遊 客 服 務 中 心 的 設



施。他 們 亦 鼓 勵 漁 護 署 藉 此 機 會 與 教 育 局 合 作，推 廣 在 郊 野 公

園 進 行 戶 外 學 習 。  
 
2 . 4   漁 護 署 備 悉 委 員 的 意 見 和 建 議，並 表 示 會 在 進 行 規 劃 時

予 以 考 慮 。  
 
 
3 .   郊 野 公 園 傷 健 共 融 路 線  

 
3 . 1   漁 護 署 向 委 員 簡 介 郊 野 公 園 傷 健 共 融 路 線 的 規 劃 及 推

廣 工 作 。 委 員 備 悉 首 批 推 出 的 郊 野 公 園 傷 健 共 融 路 線 共 有 四

條 ， 分 別 是 城 門 郊 野 公 園 (白 千 層 林 )傷 健 共 融 路 線 、 大 潭 郊 野

公 園 (大 潭 篤 水 塘 )傷 健 共 融 路 線、香 港 仔 郊 野 公 園 (香 港 仔 上 水

塘 )傷 健 共 融 路 線 及 大 欖 郊 野 公 園 (清 潭 上 灌 溉 水 塘 )傷 健 共 融

路 線。為 便 利 輪 椅 使 用 者 進 出 郊 野 公 園，並 豐 富 他 們 的 郊 野 體

驗 ， 該 署 已 改 善 有 關 的 路 徑 狀 況 ， 以 及 優 化 設 施 。  
 
3 . 2   委 員 支 持 推 廣 傷 健 共 融 路 線。他 們 就 路 線 的 設 計 和 設 施

提 出 建 議，並 就 這 些 路 線 的 合 適 名 稱 提 供 意 見。此 外，部 分 委

員 表 示，傷 健 共 融 路 線 和 相 關 設 施 的 設 計 可 注 入 更 多 包 容 性 元

素，照 顧 更 廣 泛 階 層 人 士 的 利 益，例 如 顧 及 長 者 及 其 照 顧 者 的

需 要 。  
 
3 . 3   漁 護 署 備 悉 委 員 的 建 議 ， 並 表 示 會 與 相 關 組 織 聯 絡 ，

以 尋 求 一 個 獲 普 遍 接 受 的 名 稱 。  
 
 
4.  其 他 事 項  
 
( a )   優 化 郊 野 公 園 公 共 廁 所 的 工 作 進 度   
 
4 . 1   漁 護 署 向 委 員 匯 報 優 化 郊 野 公 園 公 共 廁 所 的 最 新 進 展

情 況 。 委 員 備 悉 “ 檢 討 香 港 各 郊 野 公 園 廁 所 設 施 的 顧 問 研 究

(第 一 階 段 ) ” 已 經 完 成，而 建 築 署 會 協 助 推 展 詳 細 設 計 和 建 造

工 作。此 外，木 糠 堆 肥 式 廁 所 試 驗 計 劃 將 於 二 Ｏ 二 一 年 初 至 二

Ｏ 二 二 年 中 在 大 欖 郊 野 公 園 郊 遊 地 點 進 行 。  
 
4 . 2   委 員 備 悉 報 告 內 容，並 建 議 在 適 當 的 情 況 下 向 市 民 提 供



有 關 木 糠 堆 肥 式 廁 所 試 驗 計 劃 的 資 料。漁 護 署 已 就 該 建 議 作 出

積 極 回 應 。  
 
( b )   擬 議 梧 桐 寨 山 徑 復 修 工 作  
 
4 . 3   漁 護 署 向 委 員 簡 介 大 帽 山 郊 野 公 園 梧 桐 寨 山 徑 之 擬 議

復 修 工 作。委 員 備 悉 散 髮 瀑 與 主 瀑 之 間 的 山 徑 路 段 特 別 陡 峭，

而 且 路 上 散 佈 了 大 小 不 一、形 狀 各 不 相 同 的 疏 鬆 碎 石。為 改 善

山 徑 狀 況 和 保 障 遠 足 人 士 的 安 全，該 山 徑 路 段 將 會 關 閉，以 進

行 復 修 工 作。復 修 工 作 為 期 三 至 四 個 月，預 計 會 於 二 Ｏ 二 Ｏ 年

底 前 展 開。委 員 獲 悉 有 關 工 程 範 圍、潛 在 影 響 及 紓 緩 措 施 方 面

的 詳 細 資 料 。  

 

4 . 4   委 員 對 該 山 徑 的 擬 議 復 修 工 作 表 示 支 持。他 們 建 議 應 把

工 程 布 告 板 豎 設 於 路 線 起 點 附 近，以 通 知 遠 足 人 士 該 山 徑 路 段

暫 時 關 閉。他 們 亦 請 漁 護 署 在 上 述 路 段 暫 時 關 閉 期 間 多 加 留 意

主 瀑 與 中 瀑 之 間 山 徑 路 段 的 人 群 管 理 。  
 
 
5 .  徵 詢 意 見  
 
5 . 1  請 委 員 參 閱 本 文 件 。  
 
 

 

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管 理 局  

二 Ｏ 二 一 年 二 月  

 


